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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豐產物電子設備綜合保險 603B(EEI)加保竊盜附加條款 

 

 

98.11.13 兆產備 11309820741 號函備查 

 

 

茲經通知並雙方同意： 

 

一、本保險單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

之保險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 

二、遇有竊盜損失，被保險人應立即通知治安機關，取得失竊清單之報案

證明文件。 

三、本附加條款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被保險人須先行負擔自負額

新台幣   元整。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電子設備損失險及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其約定與主保險契

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未記載事項仍依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辦理。 

 
 
 
 
 
 
 
 
 
 
 
 
 
 
 

603B(EEI)


